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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6/2019 號案  對行政司法裁判的上訴  

上訴人：甲 

被上訴人：保安司司長 

主題：居留許可．家庭團聚．夫妻不共同居住 

裁判日期：2019 年 7 月 3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摘要： 

夫妻雙方都在澳門居住，但卻在沒有可予考慮之原因的情況下

不共同居住，這構成不批准基於家庭團聚而批出的居留許可之續期

的理由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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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甲針對保安司司長 2017 年 9 月 6 日的批示提起司法上訴，該批

示不批准以家庭團聚為依據而提出的居留許可續期申請，理由是上

訴人與其配偶雖然都在澳門生活，但沒有共同居住。 

中級法院透過 2019 年 2 月 21 日的合議庭裁判裁定司法上訴敗

訴。 

甲不服，向終審法院提起司法裁判的上訴，並提出以下問題： 

－上訴人與其配偶雖然沒有共同居住，但有共同生活，兩人作

出這種決定，是為了不對配偶的女兒造成困擾，因為還沒有人告知

其母親已再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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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共同居住要求違反適度原則。 

檢察院司法官發表意見，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 

 

二、事實 

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定了以下事實：  

1. 2016年 4月 22日，保安司司長批給上訴人在澳門的居留許可，

以便上訴人可與其妻子團聚。 

2. 2017 年 3 月 23 日，上訴人向治安警察局遞交了居留許可續期

申請。 

3. 經調查，證實上訴人與其妻子並未在所申報的住所內共同居

住，其妻子通常在另一住所與其女兒和姐姐一家共同居住。 

4. 出 入 境 事 務 廳 出 具 了 以 下 報 告 ( 編 號

XXXXXX/XXXXXXX/2017P) 

事由：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   補充報告書 



第 66/2019 號案  第 3頁 

編號：XXXXXX/XXXXXXX/2017P 

日期：24/07/2017 

1. 關於甲先生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申請居留許可續期一事，我

們繕寫了第 XXXXXX/XXXXXXX/2017P 號報告書；而本廳擬定的意

見，是建議上級不批准上述申請。 

治安警察局出入境

事務廳 

影印摘自案卷 

2. 於 2017 年 7 月 3 日，根據家訪調查之結論，稱有強烈跡象顯

示申請人及其配偶並非以夫妻形式共同居住，該種情況明顯與當初

批准居留之目的(在澳與配偶團聚)不符，顯示出申請人沒有與配偶在

澳共同生活，故根據「行政程序法典」第 93 及第 94 條的規定，我

們以“書面聽證”形式，將本廳擬定的意見正式通知了申請人；而

他可在收到通知後的十天內，對建議內容以書面表達意見，詳情參

閱通知書第 XXXXXX/XXXXXXX/2017P 號。(P.114) 

3. 於 2017 年 7 月 7 日，申請人透過其配偶向本廳遞交以下文

件： 

－申請人配偶的聲明書，內容大意是聲稱：“ ......因收到有關當

局通知，懷疑本人乙與配偶甲之夫妻關係不實，夫妻二人現特此聲

明並負上法律責任，確保所聲明均屬實情並無虛假。二人相識於 2013

年，其後交往，於 2014 年搬至現時之居所居住至今。期間均以情侶

相稱，屋主及鄰居均可作證。二人於 2015 年結婚，婚後亦同樣居住

於上述居所並無搬離過。婚後二人的夫妻生活正常，共同分擔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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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支，外出與朋友相聚一切如常並無改變。因本人之前離異育有一

女，之前的婚姻失敗對女兒的心理產生一定影響與傷害，於心理上

比較脆弱，缺乏安全感及自信。同時，本人與配偶結婚之時，女兒

的年紀尚小正處青春反叛期，準備就讀高中，為免令其心理再次受

到影響，與配偶商議後決定暫不告知結婚一事，待高中畢業後再向

其告知事實。期間配偶以“母親的好友”與女兒相處。亦因本人需

輪班工作，為令女兒得到更好的照顧，才決定安排配偶與女兒暫時

分開居住，女兒居住於本人父母的舊居，本人則在兩居所之間居住。

對此配偶曾反對，幸而其理解並給予支持。亦因此令有關當局對二

人之關係產生懷疑，本人深感抱歉。因本人的個人理由而令到配偶

的居留及工作受到困擾，本人的內心充滿內疚，對於配偶的理解及

支持，並以女兒的健康成長為重，本人充滿感激。本人在此聲明夫

妻二人的關係並無作假，希望當局給予理解。 ......” (詳見該聲明

書)(P.113) 

4. 根據出入境紀錄顯示，在過去約三個月(2017 年 4 月 22 日至

7 月 24 日)期間，申請人及其配偶居澳均 94 天。(P.106-112) 

5. 根據調查警司處通知，於調查中分別對申請人、與其同住之

尼泊爾籍男子、其配偶及其配偶姐姐作出詢問，總結四人陳述內容

如下：A. 兩人於 2013 年上旬因工作關係認識，一年後發展成為情

侶，於 2015 年中旬由申請人配偶提出結婚。 

B. 申請人配偶需照顧與前夫所生女兒，故自持單程證來澳後便

一直與姐姐同住。 

C. 婚後雙方財政獨立，申請人配偶只於與申請人同時上下班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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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照顧女兒時，一個月約有 4 至 6 次會前往申請人的住址相聚。 

D. 婚後申請人從沒有出席屬於申請人配偶家庭之任何聚會，申

請人配偶家庭成員從不知悉其已與申請人結婚。此外，申請人及其

配偶流動電話內存有多張合照及大量通話紀錄，另由於其兩人沒有

長期共同工作同事，故未能查問其兩人之關係。根據申請人住址及

其配偶與姐姐共住住址的擺設分析，有強烈跡象顯示申請人及其配

偶 並 非 以 夫 妻 形 式 共 同 居 住 。 ( 詳 見 通 知 編 號

XXXX/2017/C.I.)(P.118-177) 

6. 綜合分析本案，經調查後發現(1)申請人申報的居住單位只有

申請人及另一名尼泊爾藉男子居住，房間只有少量其配偶之衣物和

用品，浴室內沒有任何女性日常用品，而且屬於其配偶之便鞋佈滿

灰塵；(2)申請人配偶與姐姐共住單位，單位內存有其配偶之衣物和

用品；(3)自 2007 年開始，申請人配偶與姐姐居住在其父母的物業單

位至今；顯示申請人及其配偶並非以夫妻形式共同居住，其配偶所

陳述的理由 (為免影響女兒故沒有與申請人同住 )僅屬個人選擇。故

此，經考慮第 4/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2 款所指各因素，尤其第 3 項，

及第 5/2003 號行政法規第 22 條第 2 款之規定，建議不批准是次的居

留許可續期申請。 

7. 呈上級審批。 

編制人 

簽名 

丙 XXXXXX 



第 66/2019 號案  第 6頁 

5. 出入境事務廳廳長於 2017 年 8 月 7 日出具了以下建議書：  

治安警察局 

意見： 

同意出入境事務廳廳長意見。 

謹呈保安司司長  閣下審批。 

治安警察局局長 

16/08/2017 

1. 申請人甲先生於 2016 年 4 月 22 日獲批居留許可之目的是在

澳與配偶團聚。 

2. 申請人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提起居留許可續期申請。基於申

請人與配偶之年齡差異及夫妻二人於最近一年沒有任何共同進 /出境

紀錄等，對其等的婚姻關係存疑，按上級指示交調查警司處進行家

訪調查以確定申請人的婚姻狀況以及其等是否以夫妻形式共同生活。

為此，於 2017 年 3 月 10 日將有關案件轉交調查警司處進行家訪調

查。於 2017 年 6 月 22 日，收到調查警司處之通知書，內容大意是

“……根據申請人住址及其配偶與姐姐共住住址的擺設分析，有強烈

跡象顯示申請人及其配偶並非以夫妻形式共同居住，此外，現階段

並沒有發現申請人與其配偶之婚姻存有不規則的情況。……”(詳見

通知編號 XXXX/2017/C.I.)(P.118-177) 

3. 按申請人配偶在聽證程序中陳述的主要內容為，為免影響女

兒故沒有與申請人同住。(P.113) 

4. 鑑於申請人於聽證階段所陳述理由並不充份(詳見本報告書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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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6 點)，故此，經考慮第 4/2003 號法律第 9 條第 2 款所指各因素，

尤其第 3 項，及第 5/2003 號行政法規第 22 條第 2 款之規定，建議不

批准是次的居留許可續期申請。 

5. 謹呈局長  閣下審批。 

07/08/2017 

出入境事務廳廳長 

簽名 

丁警務總長 

6. 治安警察局局長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出具了以下意見： 

“同意出入境事務廳廳長意見。 

謹呈保安司司長  閣下審批。” 

7. 保安司司長於 2017 年 9 月 6 日作出以下批示(a.a.)： 

“根據載於本報告書意見所述之理由不予批准” 

 

三、法律 

1. 要審理的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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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審理上訴人前面提出的問題。 

 

2. 家庭團聚和沒有共同居住 

上訴人為了與其配偶家庭團聚而申請了在澳門的居留許可，其

配偶是澳門居民且在澳門長久居住。 

該申請獲批准。 

在一次居留續期時，出入境事務廳發現上訴人沒有與配偶共同

居住，其配偶在姐姐家同前任的女兒還有姐姐一家人居住，而上訴

人則與一名夥伴住在另一住所，兩人都住在澳門。 

向上訴人陳述該等事實後，面對其居留續期申請難免被拒的狀

況，上訴人解釋稱其沒有與配偶共同居住，但配偶每個月會來其住

所住幾晚，兩人作出這種決定，是為了不對配偶的女兒造成困擾，

因為她還沒有被告知母親已再婚。 

被上訴裁判沒有認定這項上訴人用來解釋其為何沒有與配偶共

同居住的事實。 



第 66/2019 號案  第 9頁 

根據《行政訴訟法典》第 152 條結合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第 47

條的規定，終審法院不能對上述事實方面的審判作出審查。 

這樣，對於我們來說，已經確定的事實就是：上訴人為了與其

配偶團聚而申請了在澳門的居留許可，兩人雖然都在澳門居住，但

卻沒有住在同一住所。 

很明顯，配偶雙方可以在非正常共同居住的情況下仍有共同生

活，特別是當雙方在不同地點工作或從事其他活動時。 

但如果配偶雙方都在澳門這座小城居住，從而使得他們可以住

在任何一個地點而同時在任何其他地點工作或從事其他活動，那麼

僅當存有可予考慮之原因時，方能認為配偶雙方雖不共同居住但仍

有共同生活。 

即便上訴人所提出的理由具備這些特點－對此我們存有懷疑－

上訴人也沒能就所陳述的事實予以證明。 

因此，否決上訴人在澳門居留續期申請的行政行為並無不妥之

處，其原因在於，批准上訴人在澳門居留只是為了使其與配偶團聚，

因為他們並沒有共同子女，而實際上，上訴人並沒有與配偶一起生

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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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不出一項這樣的行政行為如何違反了適度原則，或者《家庭

政策綱要法》中的任何其他原則或規定。 

 

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敗訴。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，司法費訂為 3 個計算單位。 

 

2019 年 7 月 3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 

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：陳子勁 


